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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茲提述 e-Kong Group Limited（「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刊發有關聯冠收購事

項、Arbo收購事項及映瑞光電收購事項失效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文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收到分別由聯冠賣方及Arbo賣方全額退

還之按金人民幣6,250,000元及人民幣6,250,000元，因此，本公司、聯冠賣方及Arbo賣方各

自在聯冠協議及Arbo協議項下的一切義務及責任已全部解除及免除。

董事會現亦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收到由映瑞光電收購事項賣方全額退還

之按金人民幣 12,500,000，因此，本公司及映瑞光電收購事項賣方在條款清單一項下的一

切義務及責任已全部解除及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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